
附件四  主管機關規定之試驗

一、第三類低比活度物質之試驗
    應以不少於包件全部容量之固體物質樣品，在周圍溫度下浸入水中七天。在此試
驗中所使用之水其體積應足夠，使在七天試驗期終了時所餘未被吸收及未起作用之水
，其體積至少為受檢固體樣品本身體積百分之十。水之最初酸鹼值應在六至八之間，
且其最大導電率在攝氏二十度時為每公尺一毫西門 (每公分十微姆歐) 。在樣品經七
天浸漬後，水之活度應予測定。
二、特殊型式放射性物質之試驗
    (一)通則：
        1.對含特殊型式放射性物質組成之樣品或其模擬物樣品，應進行衝擊試驗、
          撞擊試驗、彎曲試驗及熱試驗。在每一試驗中可採用不同樣品。
        2.經前款各項試驗後，應對每一試驗樣品進行瀝濾試驗或容積洩漏試驗。所
          使用之方法，其靈敏性應不低於下述對不會散開之固體物質之「瀝濾試驗
          」方法及對密封物質之「瀝濾試驗」或「容積洩漏試驗」之方法。
    (二)試驗方法：
        1.衝擊試驗：樣品應自九公尺高度自由墜落至一目標物。此目標物應為平坦
          之水平表面，並具有在受樣品撞擊時，對其位移或變形所增加之任何阻力
          ，不致明顯增加樣品之損壞程度之特性。
        2.撞擊試驗：樣品應置於一被一平滑固體表面所支持之鉛片上，並受一軟鋼
          柱體平坦表面之撞擊，所產生之撞擊力等於一．四公斤物體自由墜落一公
          尺時所產生者。軟鋼柱體之平坦面應為直徑二．五公分，其邊緣導角圓之
          半徑Ｏ．三公分(容許誤差Ｏ．Ｏ三公分)。鉛之硬度在維克規度為三．五
          至四．五，其厚度在二．五公分以下，鉛片蓋覆之範圍應超過樣品所能蓋
          覆者。每一次撞擊均應採用一新鉛片。軟鋼柱體應打擊樣品使產生最大之
          損壞。
        3.彎曲試驗：此試驗應僅適用於細長射源。其最小長度為十公分，且其長度
          與最小寬度之比不少於十。樣品應牢固夾定於水平位置，使其一半長度伸
          出於夾面之外。樣品之方位應使其自由端受鋼柱體平坦面打擊時能產生最
          大之損壞。打擊樣品所產生之撞擊力，應等於一．四公斤物體自由垂直墜
          落一公尺時所產生者。鋼柱體之平坦面應為直徑二．五公分，邊緣導角圓
          之半徑Ｏ．三公分(容許誤差Ｏ．Ｏ三公分)。
        4.熱試驗：樣品應在空氣中加熱至攝氏八百度，並保持此溫度十分鐘，然後
          應使其冷卻。
    (三)對由封裝於密封容器中放射性物質組成之樣品或其模擬物樣品，如：
        1.此樣品中特殊型式放射性物質之質量小於二百公克，且已接受國際標準組
          織文件，ISO 2919-1980(E)「密封放射性射源─分類」中第四級衝擊試驗

          ，則可免除前述之衝擊試驗及撞擊試驗；
        2.此樣品已接受國際標準組織前款文件中第六級溫度試驗，則可免除前述之
          熱試驗。
    (四)瀝濾試驗及容積洩漏試驗方法：
        1.對由不會散開之固體物質組成之樣品或其模擬物樣品，其瀝濾試驗應按下
          列步驟進行：
          (1)樣品應在周圍溫度下浸入水中七天。試驗所用之水其體積應足夠使在
             試驗終了時所餘未被吸收及未起作用之水，其體積至少在固體樣品體
             積百分之十以上。水之最初酸鹼值應在六至八之間，其最大導電率在
             攝氏二十度時為每公尺一毫西門(每公分十微姆歐)。
          (2)水及樣品應再加熱至攝氏五十度(容許誤差五度)，並保持此溫度四小
             時。
          (3)測定水之活度。
          (4)樣品然後應存放於溫度不低於攝氏三十度，相對濕度不低於百分之九
             十之靜止空氣中，至少七天。
          (5)樣品應再浸入如(1)所訂條件之水中，將水及樣品加熱至攝氏五十度
             (容許誤差五度)，並保持此溫度四小時。
          (6)再測定水之活度。
        2.對由封裝於密封容器中放射性物質組成之樣品或其模擬物樣品，使用瀝濾
          試驗或容積洩漏試驗時，應按下列步驟進行：
          (1)瀝濾試驗：



             (甲)樣品應在周圍溫度下浸入水中。所用水最初之酸鹼值應在六至八
                 之間，其最大導電率在攝氏二十度時為每公尺一毫西門 (每公分
                 十微姆歐)。
             (乙)水及樣品應加熱至攝氏五十度(容許誤差五度)，並保持此溫度四
                 小時。
             (丙)測定水之活度。
             (丁)樣品然後再存放於溫度不低於攝氏三十度，相對濕度不低於百分
                 之九十之靜止空氣中，至少七天。
             (戊)再重覆進行(甲)(乙)(丙)步驟。
          (2)容積洩漏試驗：
             如使用此項替代性之評估試驗時，樣品應採用國際標準組織文件
             ISO/TR 9978-1992(E)「密封放射性射源─洩漏試驗方法」試驗之。

三、包件之試驗
    (一)試驗樣品之準備：
        1.各樣品在試驗前應先予檢查，以確認並記錄是否有以下之缺失或損壞：
          (1)與設計不符合處。
          (2)構造上之缺失。
          (3)腐蝕或其他退化。
          (4)外觀變形。
        2.包件之包封容器應清楚標明。
        3.樣品之外部特徵應予清楚認定，以便對此樣品之任何部分能簡單清楚指明。
    (二)包封容器、屏蔽完整性及評估臨界安全性之試驗：
        1.證明具有承受一般運送狀況能力之試驗：
          本試驗包括噴灑試驗、自由墜落試驗、堆積試驗及貫穿試驗。所有試驗程
          序應由噴灑試驗開始，自噴灑試驗終了至後續之各試驗所需間隔時間，應
          使樣品所吸收之水至最大程度，樣品之外部無可察及之乾燥現象。「在缺
          少有相反情形之證明時」，如噴灑係四面同時進行，此間隔之時間應為二
          小時；但如噴灑係一面一面連續不斷進行，則毋需時間間隔。
          (1)噴灑試驗：樣品應承受之水噴灑試驗，係模擬每小時約五公分之雨量
             ，且至少需一小時。
          (2)自由墜落試驗：樣品應墜落至目標物使受試驗樣品之安全性能受到最
             大之損壞。
             (甲)墜落之高度自樣品最低點至目標物之最上層表面間應不少於附表
                 五中依據包件質量所訂定之距離。
                 前項所稱之目標物，應為本附件中二、(二)、1.款中所規定者。
             (乙)對盛裝可分裂物質之包件，在進行前述之墜落試驗前，應先對包
                 件之每一角，或圓柱形包件每一邊緣之每四分之一處進行Ｏ．三
                 公尺高度之自由墜落試驗。
             (丙)對質量在五十公斤以下之長方形纖維板或木板製成之包件，應使
                 用個別樣品進行每一角Ｏ．三公尺高度之自由墜落試驗。
             (丁)對質量在一百公斤以下纖維板製成之圓柱形包件，應使用個別樣
                 品進行每一邊緣之每四分之一處之Ｏ．三公尺高度自由墜落試驗。
          (3)堆積試驗：除非包裝之形狀能有效防止堆積，樣品應能承受一歷經二
             十四小時，相當於下列兩者中較大者之重壓試驗：
             (甲)相當於包件實際質量之五倍。
             (乙)相當於一萬三千帕斯卡(Ｏ．一三公斤力每平方公分)壓力乘以包
                 件之垂直投影面積。
                 前項負載應均勻加至樣品之兩對面，其中之一應為包件正常放置
                 時之底部。
          (4)貫穿試驗：樣品應置於一堅硬、平坦之水平表面，在試驗進行時，此
             表面應不至有顯著之移動。然後以一直徑為三．二公分、具有半球形
             尾端、質量為六公斤之棒狀物，沿長軸方向垂直墜落於樣品最脆弱部
             分之中心，使其如貫穿夠深，將擊中其包封容器。墜落高度自棒之最
             低點至樣品上表面受撞擊處之距離應為一公尺。試驗終了時，此棒狀
             物不得有顯著變形。
        2.對設計供液態及氣態放射性物質使用之甲型包件，應再進行墜落及貫穿試
          驗，本款墜落及貫穿試驗之內容與前述墜落及貫穿試驗相同，惟墜落試驗
          高度應提高為九公尺，貫穿試驗高度應提高為一．七公尺。可使用一個或



          個別樣品進行此二項試驗，惟如經證明其中之一項試驗對樣品較另一試驗
          更為嚴格時，可使用一個樣品僅進行較嚴格之試驗。
        3.證明具有承受運送時意外事故狀況能力之試驗：
          本試驗包括機械試驗、熱體試驗、浸水試驗。如為盛裝可分裂物質之包件
          ，尚應進行漏水試驗。機械試驗及熱體試驗應使用同一樣品依序進行以試
          驗其累積之效應。在進行二項試驗後可用此一樣品或用另一樣品進行浸水
          試驗。
          (1)機械試驗：機械試驗包含下列三種不同之墜落試驗：
             (甲)第一種墜落：樣品應墜落至一目標物使受最大之損壞，墜落高度
                 自樣品最低點至目標物上表面應為九公尺。目標物應為本附件中
                 二、(二)、1.款中所規定者。
             (乙)第二種墜落：樣品應墜落至一牢固裝置且垂直於目標物之棒上，
                 使此樣品受最大之損壞。墜落高度自樣品上欲使其受撞擊之點至
                 棒之上表面應為一公尺。棒應為堅實軟鋼製成，切面為圓形，其
                 直徑為十五公分(容許誤差Ｏ．五公分)，長度為二十公分。如較
                 長之棒可能引起較大之損壞時，則應使用長度足以引起最大損壞
                 之棒。棒之上端應平坦且在水平位置，其邊緣圓至半徑在Ｏ．六
                 公分以下。安置此棒之目標物應如(甲)節之規定。
             (丙)第三種墜落：樣品應置於目標物上使其承受一五百公斤塊狀物自
                 九公尺高度墜落至此樣品並使其蒙受最大之動力壓擠。此塊狀物
                 應為一公尺乘一公尺用堅實軟鋼製成之正方形鋼板，並以水平方
                 位落下。墜落高度應自鋼板之下表面量至樣品之最高點。置放樣
                 品之目標物，應如(甲)節之規定。
          (2)熱體試驗：熱體試驗為使樣品曝露於除簡單支橕系統外完全陷入一範
             圍足夠寬廣之碳氫化合物燃料及空氣產生之火焰中，並在一足夠靜止
             之環境下，能提供一平均發射係數至少為Ｏ．九及平均火焰溫度至少
             為攝氏八百度，歷時三十分鐘，或應為能提供對包件相等總熱量之其
             他熱體試驗。燃料源在水平方向應超出樣品任何外表面至少一公尺但
             在三公尺以下，樣品並應位於燃料源表面上方一公尺處。當外加熱量
             停止後，樣品應使其自然冷卻，且樣品任何可燃燒之物質，亦應讓其
             自然進行燃燒。為證明之目的，樣品表面吸收率係數應為Ｏ．八或包
             件曝露於上述火焰中可證實具有之數值；其對流係數應為包件曝露於
             上述火焰中設計人可證明吻合之數值。熱體試驗之原始條件，應為此
             包件係平衡在一溫度為攝氏三十八度之環境中，試驗以前及試驗中之
             太陽輻射效應可暫予略去，但在後續之包件反應評估中則必須計入。
          (3)浸水試驗：樣品應浸入一水面深度至少高於樣品上表面十五公尺之水
             中，時間不少於八小時以引起最大之損壞。為證明之目的，一外界表
             壓至少為十五萬帕斯卡(一．五公斤力每平方公分)，應可視為符合此
             條件。
             樣品如為裝有活度大於十萬倍A2值之乙(Ｕ)及乙(Ｍ)型包件或丙型包
             件，應再進行加強之浸水試驗，其水面深度至少應高出樣品上表面二
             百公尺，時間不少於一小時。為證明之目的，如外界表壓不少於二百
             萬帕斯卡(二十公斤力每平方公分)，應視為已符合此條件。
          (4)漏水試驗：裝有可分裂物質之包件尚應進行漏水試驗。樣品在進行漏
             水試驗以前，如所模擬包件之質量在五百公斤以下；依據外表尺寸計
             算之平均密度在每立方公尺一千公斤以下；放射性包容物大於一千倍
             A2值且不為特殊型式之放射性物質時，應先進行第二種、第三種墜落
             試驗及熱體試驗，如為其他包件則應先進行第一種、第二種墜落試驗
             及熱體試驗。進行漏水試驗時，樣品應在預期最大洩漏狀態下浸入水
             中。水之深度至少應高出樣品Ｏ．九公尺，時間應不少於八小時。
             前項所稱A2值之規定見附表七。
        4.樣品如為丙型包件，應進行下列二序列之試驗，且同一序列內之試驗應依
          序逐項進行；得使用個別樣品進行不同序列之試驗：
          (1)試驗序列一：本附件中三、(二)、3.、(1)機械試驗中之第一種墜落及
             第三種墜落試驗，繼以下述(2)、(3)之貫穿撕裂試驗與熱體試驗。
          (2)貫穿撕裂試驗：經前述墜落試驗後之樣品，應再使用由堅實軟鋼製成
             之探針，進行損壞測試，並安排此探針之方位，以使樣品遭受最大之
             損壞。



             (甲)當包件樣品之質量在二百五十公斤以下時，樣品置於目標物上，
                 墜落高度自樣品上欲受衝擊之點至一質量二百五十公斤探針為三
                 公尺。本試驗所用探針為直徑二十公分的圓柱狀棒，且其碰擊端
                 為高度三十公分頂部直徑二．五公分之平截頭直立圓錐體。目標
                 物應為本附件中二、(二)、1.款中所規定者。
             (乙)當包件樣品之質量在二百五十公斤以上時，探棒的基部應置於目
                 標物上，樣品自上方墜落至探棒上，墜落高度自樣品上欲受衝擊
                 之點至探針的上表面為三公尺。探針應具有同前款(甲)所列之特
                 性與尺寸，但長度與質量應足以造成樣品之最大損壞。目標物應
                 為本附件中二、(二)、1.款中所規定者。
          (3)樣品應進行本附件中三、(二)、3.(2)款之熱體試驗，但其試驗時間應
             延長為六十分鐘。
          (4)試驗序列二：衝擊試驗—樣品以每秒九十公尺以上之速度衝擊一目標

             物，且樣品之方位應使其遭受最大之損壞。目標物應為本附件中二、
             (二)、1.款中所規定者。
        5.設計供盛裝六氟化鈾包裝之試驗：
          對設計供盛裝Ｏ．一公斤以上六氟化鈾包裝組成之樣品或其模擬樣品，樣
          品內部應接受至少一百四十萬帕斯卡(一四‧二八公斤力每平方公分)水壓
          之試驗，如試驗壓力小於二百八十萬帕斯卡 (二八‧五六公斤力每平方公
          分) 時，該設計應經多邊核准。如經多邊核准，包裝重複試驗時可採用其
          他等效的非破壞試驗。
        6.在進行上述各適當之試驗後，應：
          (1)認定並記錄樣品之各項缺點及損壞情況。
          (2)決定包封容器及屏蔽之完整性是否仍能符合試驗後之各項規定。
          (3)對盛裝可分裂物質之包件，應決定其可分裂包容物、任何逸出之物質
             及一個或多個包件所最能起反應之組態及緩和程度均為次臨界之假定
             ，是否仍然有效。
四、低擴散性放射性物質之試驗：
    對由低擴散性放射性物質組成之樣品或其模擬樣品，應進行本附件中三、(二)、
3.、(2) 款之熱體試驗，但其試驗時間應延長為六十分鐘，並應進行下述之衝擊試驗
3.、(2) ，樣品以每秒九十公尺以上之速度衝擊一目標物，且樣品之方位應使其遭受
3.、(2) 最大之損壞。目標物應為本附件中二、(二)、1.款中所規定者。


